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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 “债主”“小三”找上门
沉着应对 众多诉讼最终都获胜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丈夫意外离世

突遭起诉讨债

家住山东的曹梅女士原本过着

幸福的生活， 自己是收入颇高的财

务人员， 丈夫李军更是多年前就下

海经商， 名下有两三家小企业， 二

十?的女儿则被安排去美国留学。

曹梅跟寡居多年的婆婆一起生活，

婆媳相处融洽。 所以在她眼中， 自

己的生活可谓家庭和睦 、 ?月静

好。

这一切的静好直到 2016 年 6

月的某一天， 李军在办公室突发心

梗去世被彻底打破了。 相伴自己二

十余年的丈夫突然过世自然给曹梅

不小的打击， 但之后发生的事对曹

梅的伤害却远远超过丈夫的离世。

在料理完后事之后不出两个

月， 曹梅就开始陆续接到邻县广饶

法院的数个民间借贷纠纷案的传

票， 而这些债权人以及所谓债务，

曹梅之前从来没听李军提起过， 绝

大部分也没有借条。

而随着这些案子的开庭， 曹梅

从这些债权人口里得知， 他们都是

一个叫刘倩的女人的亲戚， 而李军

和刘倩是一家子， 他们都是通过刘

倩将钱借给李军的。

为了查明这些借款是否确有其

事， 多年来一直无比信赖丈夫的曹

梅这才去调阅李军名下多张银行卡

的记录和信用卡记录， 结果让她震

惊： 李军这些年来有大量的钱款转

账给刘倩， 而信用卡里更有大量的

生活物品甚至儿童用品、 玩具、 文

具的采购和消费。

曹梅彻底懵了 ， 难道这些年

来， 李军家外有家？ 她这才想到，

这些年李军因为在广饶那里承包了

一个林场， 还说林场需要值班因此

每周会有一两天不在家……

“儿子”现身起诉

要求继承财产

在曹梅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这是

怎么回事时， 2016 年 10 月， 她再

次接到了淄博市高新区法院发来的

诉讼材料， 这次的案由竟然是法定

继承！

原告分别是一个 11 ?叫李飞

和一个 5 ?叫李翔的男孩， 他们在

诉状上说自己是李军的非婚生子，

刘倩是他们的母亲。 同时被起诉的

被告除了曹梅还有李军的其他继承

人， 包括曹梅的女儿李玉和李军的

母亲。

原告主张继承的财产除了李军

和曹梅共同所有的几处房屋、 李军

的公司股权之外， 甚至包括曹梅在

自己的税务师事务所的股份。 这令

曹梅极其气愤， 也让她不得不面对

残酷的事实： 自己刚刚过世的丈夫

在生前已经与另一个女人有了十几

年的婚外情， 一直拿钱去投资说还

没有收益的丈夫其实在外养着另一

个家， 甚至已经有了两个那么大的

孩子……而自己完全蒙在鼓里。

让曹梅比较欣慰的是， 婆婆始

终对她表示支持， 婆婆说， 外面的

这两个孩子不管是不是李军的， 作

为李军的母亲她是绝对不认的。 她

还鼓励自己的媳妇赶紧找律师维

权， 要坚强迎战。

而曹梅所要面对的诉讼大致分

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丈夫的婚外情人携

两子起诉要求继承的纠纷。

第二部分： 曹梅作出反击， 请

求丈夫情人返还丈夫生前赠送的钱

款纠纷。

第三部分： 曾经申请过保全的

财产被 “小三” 通过借贷合同登记

了抵押权， 通过行政诉讼起诉房地

产登记部门撤销登记。

第四部分 ： 也是最复杂的部

分， 就是 “小三” 的弟弟、 舅舅、

叔叔等多名亲戚拿着转账凭证或者

借条起诉曹梅， 要求偿还其丈夫生

前借款。

案件历经二审

最终获得胜诉

对于丈夫的婚外情人携两子起

诉要求继承的纠纷， 我认为争议焦

点很清楚， 那就是： 原告是否是李

军的儿子。 如果是， 他们就享有继

承父亲遗产的权利， 反之则没有。

但作为被告， 我方绝不是要去

证明这两个孩子不是李军的孩子，

因为其实我方对此一无所知， 也不

可能证明孩子的生父是谁。 我从一

开始就认为， 我方只需说服法官：

原告对自己是李军儿子这个至关重

要的事实没有切实的证据， 原告就

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经过一审和二审， 法院最终作

出了长达十三页的二审判决书， 对

每项证据的证明内容和效力做了一

一论证， 最终认为： “二上诉人提

供证据均无法单独或相互印证证明

李军系二上诉人的生物学上的父

亲， 二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李

军生前对二上诉人身份予以直接明

确的认可”。

而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 也直

接帮助曹梅获得了要求刘倩返还李

军赠与财产案的胜利， 法院最终判

令刘倩返回曹梅近百万元。

除了这起案件之外， 我方曾经

申请过保全的财产被 “小三” 通过

借贷合同登记了抵押权， 随后我们

通过行政诉讼起诉房地产登记部

门， 最终得以撤销登记。

众多借款纠纷

前后历时数年

在事涉 “小三” 的诉讼获得胜

利的同时， 还有一堆借款诉讼困扰

着曹梅。

丈夫李军去世后 ， 不但 “小

三” 携子要求继承， 她的弟弟、 舅

舅、 叔叔等多名亲戚也拿着转账凭

证或者借条起诉曹梅， 要求她偿还

丈夫生前的借款。

因为涉及多人且 “死无对证”，

这些诉讼也前后经历了数年的审

理。

在这些 “借款纠纷” 中， 有些

是有借条但没有转账凭证， 有的则

是有转账凭证却没有借条。

比如这样一起纠纷： 2016 年 7

月， “小三” 的弟弟刘豪杰起诉曹

梅索要 75 万元， 并提供了转账凭

证， 以及李军转钱给他的转账证明

九份， 共计 69 万元， 试图证明李

军一直在按 30%的年息支付利息。

至于借条， 刘豪杰声称在搬家中遗

失了。

此外他还提供了几条短信， 内

容是银行账号或者确认收到， 未出

现借款或利息等字眼。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没有提

供任何借款合同 、 借条等借款凭

证， 无法证明转账系出借， 无法排

除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可能性， 也

不排除正常存在借款人归还借款后

收回借条的情形。 授意第三人的证

明也只是说明转账系授意， 无法证

明转账的原因系借款。 原告举证不

充分被驳回。

随后刘豪杰提出上诉， 淄博中

院认为刘豪杰与李军生前是否存在

借贷关系， 需进一步查实。 原判决

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撤销判决， 发

回重审。

法院重审后认为， 原告主张借

款适用于李军经营商贸公司、 开办

石料厂购买设备， 但未提供证据证

明借款实际用于李军与曹梅的夫妻

共同债务， 证据不足， 本院不予认

定。

即使存在借贷关系， 也应是李

军和原告之间的， 李军去世， 原告

要主张权利， 应要求李军继承人在

继承李军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于是， 刘豪杰起诉了李军的法

定继承人， 即他的女儿、 妻子曹梅

与母亲， 要求归还上述 “债务”。

除了原有证据之外， 刘豪杰提

供了自己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在银

行提取现金 12 万元的证明， 试图

说 明 李 军 2011 年 8 月 22 日 的

141600 元是还之前的借款。

此外他还提供了据称是李军发

给他的一条短信， 内容如下： 最近

资金紧张， 剩余 7.5 万元利息年后

再给你吧。

这条短信没有回复。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给李军

的转账系出借的证明， 李军给原告

的转账剔除几笔之后 ， 呈现规律

性， 加上短信内容， 认定借款事实

成立。 判决被告在遗产范围内偿还

本金 75 万元， 以及按 24%计算的

利息， 至 2019 年 4 月利息为 48 万

元。

败诉之后上诉

终于反败为胜

我代理曹梅这方上诉， 现场利

用网上购买的软件制作了 2015 年

12 月 15 日刘豪杰向李军发送的短

信 ， 并且就制作过程进行现场演

示。

我方在法庭上特别说明， 假短

信最经不起回复， 一回复， 下一条

就会显示真实的时间。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通过上

诉人一方的演示可以看出， 的确有

通过改号软件编辑添加短信的可能

性， 且这么重要的短信， 此前的案

件中原告从未提交， 因此对该短信

的真实性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认为， 刘豪杰系作为

李军的债权人起诉李军的继承人， 因

此刘豪杰和李军之间是否存在 75 万

元民间借贷关系， 是本案需要查明的

主要事实。

2015 年 8 月 6 日 ，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明确： 原

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行凭证提起民

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

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 被告应当对

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

证据证明其主张后， 原告仍应就借贷

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该条立法为原告不能提供债权凭

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确立了举证责

任分配规则和事实认定原则， 即在原

告仅持转账凭证主张存在民间借贷关

系时， 法院应对被告提出的收到款项

原因的抗辩理由和证据进行审查判

断， 进而认定原告主张存在借贷关系

能否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本案中， 收款人已经去世， 无法

再就收到款项的性质、 发生原因等提

出抗辩， 而其继承人是无从知晓相应

情况并提出抗辩的， 由此导致法院无

法再对该事实进行审查， 因此仍应由

原告就其与李军的借贷合意进行充分

的举证。

最终， 法院认为 “高度可能性”

达不到， 无法确认借贷事实的存在。

理由是： 首先， 刘豪杰在几个案

件中， 关于借款理由、 和李军相识过

程陈述不一致， 借款理由陈述过于简

单， 不足以佐证李军向其借款的合理

性。

其次， 对于借条遗失的说法， 法

院认为 75 万元的出借款项对于一个

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 刘豪杰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于相关债

权凭证应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 搬家

丢失的陈述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另外， 刘豪杰的姐姐与李军生前

存在非法同居关系， 仅凭转账凭证不

足以认定存在借贷关系。

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 驳

回刘豪杰的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外经商的丈夫突发疾病死亡， 这对曹梅已是不小的打击。

然而料理完后事， 讨债的诉讼接踵而至。

随后有个女人突然现身， 说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和曹梅丈夫所

生， 要以儿子的名义继承财产。

对于曹梅来说， 丈夫留下的麻烦可谓是 “连绵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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